




















附件 4

婺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提质增效重点工作任务清单

序

号

主要

内容
重点措施 完成时限

核查

方式

核查

单位

备

注

1

全员

办案

各中队原则上 50 周岁以下的执法人员按省市要求完成相应办

案标准，50 周岁及以上男执法人员减半（55 周岁及以上男执

法人员、50 周岁及以上女执法人员不参与全员办案考核）。

直属中队：1月 9日—2

月 29 日；一类中队：3

月 1日—4月 30 日；二

类中队 5月 1日—6月

30 日。

系统抓取

法制科

督查科

2 机关执法人员每人每季度参与普通程序案件办理不少于 1件。
法制科

督查科

3
领域覆盖率直属中队达到 100％、一类中队达到 50％（15 个领

域）、二类中队达到 27％（8个领域）。
9月底前完成

法制科

督查科

4 每季度开展一次“最佳办案能手评比”活动。 长期 评比结果 法制科

5

全过程

负责

案件查处后由中队长指派两名正式执法人员作为案件承办人

并填写规范审核意见（中队长作为案件承办人的，由副中队长

作为中队案件审核人员）。

直属中队：1月 9日—2

月 29 日；一类中队：3

月 1日—4月 30 日；二

类中队：5月 1日—6月

30 日。

案件审核
法制科

督查科

6 全面取消办案内勤，辅助队员不得进入调查询问室。 监控调取
法制科

督查科



7

全量案

件审核

普通程序案件 100％由法制科进行审核。 案件审核 法制科

8
简易程序案件 100％由中队法制员审核，形成审核清单后每月

15 日前报法制科备案。
每月 15 日前完成 审核清单

法制科

督查科

9 法制科每月组织案卷互评。 每月底前完成 评比结果 法制科

10

全过程

记录

简易处罚全过程记录并上传视频。
直属中队：1月 9日—2

月 29 日；一类中队：3

月 1日—4月 30 日；二

类中队：5月 1日—6月

30 日

监控调取

法制科

督查科

11 普通程序案件路面查处全过程记录。
法制科

督查科

12
案件承办人在规定的调查询问室内进行调查询问（普通程序案

件）。

法制科

督查科

13

全方位

培训

直属中队制定培训计划并在每年一月底前报送法制科。 每年一月底前完成
培训计划材

料

法制科

督查科

14 法制科对培训计划进行统筹。 二月底前完成
统筹结果材

料

法制科

督查科

15

培训结束后即组织考试（培训单位提前至少半个月下发题库给

参训人员）。
长期

考题、考试成

绩材料

法制科

督查科

16
评估

总结

每月开展会议进行研判会商。 每月 25 日前完成 会议照片 法制科

17 中期评估报告。 7月底前完成 评估报告 法制科

18 工作总结。 12 月底前完成 工作总结 法制科


